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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產業所及之著作權議題—法規角度

◼ 權利保護層面

◼ 生成式AI所衍生相關議題

◼ 著作權歸屬議題

◼ 授權層面

◼ 個別授權

◼ 集體管理授權

◼ 合理使用層面

◼ 產業技術變革（公開播送→公開傳輸、AI訓練）

◼ 合理引用與概括合理使用

◼ 侵權層面



著作受保護的要件

◼ 須屬於文學、科學、藝術等學術範圍的創作
◼ 相對的概念是「實用物品」

◼ 具有原創性或創作性
◼ 著作為人類精神活動成果，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創意之作品，始受著作權法保護

◼ 須非法律所規定不保護之客體（著作權法第9條）
◼ 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及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述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

◼ 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表格或時曆等。

◼ 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

◼ 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

◼ 過去會認為絕大多數看起來像文藝型態的創作多為「著作」，AIGC的年
代，這樣的假定會受到影響，保留「人類」創作的證據變得更重要



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1111031

◼ 一、依我國著作權法第3條第2款及第10條規定，著作人指創作著作之人，
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換言之，著作必須係以自然人或法人
為權利義務主體的情形下，由自然人所為的創作，方可能受到著作權的
保護。……
◼ (一)第一種是「以人工智慧為工具的創作」，也就是人類有實際的創意

投入，只是把人工智慧(例如：繪圖軟體)當作輔助工具來使用，在這種
情形依輔助工具投入創作者的創意而完成的創作成果仍可以受著作權保
護，著作權則由該投入創意的自然人享有，除非有著作權法第11條及第
12條之情形。

◼ (二)第二種是「人工智慧獨立創作」，也就是人類並無實際的創意投入，
完全是由AI的演算功能獨立進行完成創作，此時由於AI並非自然人，沒
有人類精神文明的投入，其創作完成成果自然不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著
作，原則上無法享有著作權。



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1121229

◼ 至於所詢將攝影的照片透過AI繪圖軟體將照片卡通化，或套用濾鏡對照
片進行光影、調色、模糊、黑白等各項影像效果之調整後(依您來信所述，
皆為電腦演算，僅係演算法不同)產生之圖像，是否另為原照片之衍生著
作，而獨立受著作權法保護，需視該利用電腦演算法所生成的圖像有無
人類實際的創意投入而定，如有人類有實際的創意投入，只是把電腦演
算工具(例如：繪圖軟體)當作輔助工具來使用，完成的創作成果仍可以受
著作權保護：惟如無人類實際的創意投入，完全是由電腦演算功能獨立
進行完成創作，該AI繪圖軟體演算之成果不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
原則上無法享有著作權。(併請參考本局電子郵件1110502b之說明)





娛樂產業恐將迎來AIGC的年代

◼ PGC、UGC與AIGC：彼此之間會有消長，但不會完全取代

◼ 娛樂產業以PGC為核心，但UGC、AIGC會改變部分遊戲規則

◼ AIGC針對權利保護的議題

◼ 如何讓AIGC受到著作權保護

◼ 投入人類精神創作活動（如何判斷？）

◼ 投入既有著作

◼ AIGC受著作權保護的範圍（或者說，AIGC如何改變目前對於著作PO
通護範圍的認定）

◼ 人類精神創作活動極少，但確實有用的AIGC，要不要給予保護（未
必是著作權，可能像資料庫一樣是特殊權利？）



現代複雜契約關係下的權利歸屬

◼ 著作權原則上屬於創作者所享有；例外在受雇人職務上完成之創作、出
資聘人完成之創作，可以透過契約約定

◼ 娛樂產業經常出現複雜的契約關係，導致權利歸屬產生爭議

◼ 沒有出資的出資聘人完成之創作？導演A拗編劇B幫忙改一個劇本，因
為先前編劇B拗導演A幫忙做另外一件事，這個編劇B改的劇本，針對
改作的投入，是否屬於出資聘人完成之創作？

◼ 法人委託法人創作，著作權直接歸屬於出資人？

◼ A公司取得小說影視化授權，找來編劇、導演進行前導片的拍攝，B公
司評估後決定投資，要求以B公司為電影製作公司，而要求A公司將相
關著作權打包移轉予B公司，但導演與B公司談不攏，B公司另找其他
導演進行該電影拍攝，契約關係如何影響著作權歸屬？



如何判斷著作權的歸屬？

◼ 受雇人職務上完成之著作

◼ 著作權法第11條，「Ⅰ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但
契約約定以雇用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
Ⅱ依前項規定，以受雇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歸雇用人享有。但契約約
定其著作財產權歸受雇人享有者，從其約定。
Ⅲ前二項所稱受雇人，包括公務員。」

◼ 出資聘人完成之著作

◼ 著作權法第12條，「Ⅰ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聘人
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
Ⅱ依前項規定，以受聘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依契約約定歸受聘人或出
資人享有。未約定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
Ⅲ依前項規定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者，出資人得利用該著作。」



如何判斷著作權的歸屬？

◼ 不符合著作權法第11條、第12條規定的情形，不得以契約約定著作權歸
屬，但能夠事後移轉或授權著作財產權，著作人格權不得讓與或繼承，
所以，可能另外以約定不行使著作人格權的方式處理（目前政府機關的
藝文採購會有一些限制）

◼ 娛樂產業比較複雜的可能是對於「參與創作」的認定不一致，尤其是較
大型的專案，可能會出現有參與創作，但沒有被列入契約管理，例如：
主創團隊像導演、編劇、製片、主要演員通常都會另外簽約，但攝影、
錄音、燈光、美術、服裝、剪接等，可能是由製作公司簽署僱用合約，
也可能是由製作公司委託其他合作的公司、工作室或個人簽署承攬合約，
有些可能是由派遣公司指派參與該影視專案，甚至可能是層層轉包，在
這樣的複雜合約關係下，著作權歸屬、讓與或相關授權就必須要銜接好



著作權的推定

◼ 著作權法第13條：「Ⅰ在著作之原件或其已發行之重製物上，或將著作
公開發表時，以通常之方法表示著作人之本名或眾所周知之別名者，推
定為該著作之著作人。

◼ Ⅱ前項規定，於著作發行日期、地點及著作財產權人之推定，準用之。」

◼ 娛樂產業通常會善用前述推定的規範，也會配合投資相關的合約，由數
個製作/出品方來共同享有著作財產權，但這些製作/出品方通常並非直
接與主創團隊或相關參與創作人員簽約的主體，因此，通常是因為投資
相關合約的另外約定，移轉「部分」的著作財產權而成為著作財產權的
共有人



共有著作財產權的行使

◼ 著作權法第40條之1：「Ⅰ共有之著作財產權，非經著作財產權人全體同
意，不得行使之；各著作財產權人非經其他共有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
不得以其應有部分讓與他人或為他人設定質權。各著作財產權人，無正
當理由者，不得拒絕同意。

◼ Ⅱ共有著作財產權人，得於著作財產權人中選定代表人行使著作財產權。
對於代表人之代表權所加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 Ⅲ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於共有著作財產權準用之。」

◼ 許多人會誤會只要是共有人，就可以自由利用著作，事實上只要涉及著
作財產權的行使（例如：重製、公開傳輸等），都需要取得全體共有人
的同意， 只是其他著作財產權人，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同意。如果沒
有徵求其他共有人的同意，共有人還是可能構成侵權，娛樂產業複雜的
契約關係可能有諸多共有的情形，就必須要約定行使權利的方式



娛樂產業的授權活動

◼ 依據娛樂產業利用著作型態的不同，授權活動複雜不一

◼ 製作：電影、連續劇、電視節目、遊戲、音樂

◼ 現場：劇場、舞台、主題公園、遊樂場、夜店、走秀、展覽

◼ 遠距：各類型節目透過無線或有線電視、網路等

◼ 依據接洽對象、權利的不同，主要區分為個別授權與概括授權

◼ 針對特定的利用行為逐一取得授權，例如：電影中要使用某一首歌曲，
有關詞、曲、錄音同步錄製的授權，要向個別的權利人接洽

◼ 針對預先設定的大量著作利用的需求，由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集結大
量的著作，依據相同的條件概括性地授權予利用人，利用人無需事先
確認其利用著作之清單，例如：有線電視頻道或OTT業者，必然會大
量利用音樂等著作，但可能又不一定能夠事先確定，就需要概括授權



著作財產權

◼ 著作財產權是一群不同著作利用權利的集合

◼ 有形的利用
◼ 重製權、出租權、讓與權（散布權）未發行的美術或攝影著作的公開展示權

◼ 無形的利用
◼ 語文著作的公開口述權
◼ 公開播送權、公開傳輸權
◼ 視聽著作的公開上映權
◼ 語文、音樂或戲劇、舞蹈著作、現場表演的公開演出權、錄音著作有公開演出報酬

請求權

◼ 其他：改作權、編輯權

◼ 娛樂產業有關授權的活動，會依據實際涉及權能的不同，向不同的權利
人接洽，授權合約中往往也會將後續利用行為與權能結合在一起協商



授權是娛樂產業的核心

◼ 利用他人著作，原則上需取得合法
授權，但若提供的服務涉及大量著
作的授權，就沒那麼容易

◼ 線上音樂服務在歷經早期嘗試將使
用者個人購買的音樂搬上線上隨時
聆聽的商業模式受到著作權訴訟敗
訴的影響之後，走向授權服務

◼ 詞、曲、錄音的重製權；詞、曲、
錄音、錄在錄音中的表演的公開傳
輸權，這些權利可能分散在創作者、
唱片公司、音樂集體管理團體手上

◼ 高的進入門檻也是一種保護



著作財產權的授權

◼ 著作權法第37條：「Ⅰ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
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
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

◼ Ⅱ前項授權不因著作財產權人嗣後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或再為授權而受
影響。

◼ Ⅲ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非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不得將其被授與之權
利再授權第三人利用。

◼ Ⅳ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
權利，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
內，不得行使權利。…」

◼ 其實著作權不是只有侵權的面向，各種授權利用的運作才是市場常態







娛樂產業的授權活動經
常與商業環境結合，並
不是只有把著作權處理
好即可



IP授權交易是娛樂產業最複雜多變的
授權合約
◼ 擴展IP宣傳管道：配合電影上映的
各種通路週邊產品授權

◼ 延長IP生命週期：早期Star War
在電影與電影之間，推出電腦遊
戲，賣給迪士尼之後，因為完整
的構想總會拍完，因此，拍了各
種外傳，再延伸創作連續劇、卡
通等，持續IP授權產品面世，才能
保持生命力，甚至吸引新的粉絲

◼ 增加IP變現能力：這是許多IP擁有
者最現實的考量，但就是要考慮
清楚會不會與IP的價值相衝突



智慧財產權案件，複雜
的通常不是智慧財產權
的法律相關規範
◼ 授權合約並沒有要求
必須要以書面簽署，
電子郵件往來針對契
約必要之點意思表示
一致，即可成立契約

◼ 不明確的合約條款，
可能造成難以執行，
用誠信原則來主張，
往往行不通，因為契
約自由是主要原則





音樂是娛樂產業中授權
運作最成熟也最複雜，
新進的玩家很容易受傷
◼ 創作者透過唱片公司發

行專輯，雖然專屬授權
唱片公司發行，但是否
公開傳輸、公開播送、
公開演出的權利也專屬
授權予唱片公司，其實
未必

◼ MUST將其會員唱片公
司的音樂著作納入管理，
其實應該還要查證真正
權利人是誰

◼ 創作者簽約授權內容才
是重點

https://blow.streetvoice.com/38476/



娛樂產業的授權活動

◼ 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

◼ 個別授權契約：指集管團體與利用人約定，集管團體將其管理之特定
著作財產權授權利用人利用，利用人支付使用報酬之契約。

◼ 概括授權契約：指集管團體與利用人約定，集管團體將其管理之全部
著作財產權授權利用人在一定期間內，不限次數利用，利用人支付使
用報酬之契約。

◼ 管理契約：指著作財產權人與集管團體約定，由集管團體管理其著作
財產權，並將所收受使用報酬分配予著作財產權人之契約。 

◼ 集體管理團體以社團法人形式運作，但實際上在從事的就是營利活動，
這樣的法人組織長期是按「會員」投票決定，而不像公司原則是依據股
份決定，所以，經常會出現各種不符合權利人端與利用人端需求的情形



娛樂產業的授權活動

◼ 有關集管團體使用報酬率 

◼ 使用報酬率：指集管團體就其管理之著作財產權供利用人利用而收取使用報
酬之計算基準、比率或數額。

◼ 使用報酬率經集管團體「公告」即生效，不採事前審查（第24條）

◼ 若利用人對於使用報酬率有異議，可以向智慧局申請審議（第25條）

◼ 智慧局審議的結果，三年不得再對該使用報酬率申請審議，因此，相關利用
人須把握時間參與審議程序

◼ 使用報酬率自申請審議至審議決定前，利用人就其利用行為，得按照變更前
原定之使用報酬率或原約定之使用報酬給付暫付款；無原定之使用報酬率及
原約定之使用報酬者，得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核定暫付款（第26條） 

◼ 利用人依據使用報酬率支付費用，集管團體不得拒絕，可先付款或提存，以避
免刑事訴訟程序的壓力





引發生成式AI流行
的LLM（大語言模
型），因為需要巨
量的訓練資料（Big 
Data），但提供服
務時又不需要任何
原始訓練資料。但
因為資料不僅量大
而且需要多樣化的
大量資料，幾乎不
可能逐一取得授權，
因此，衍生出諸多
有關於侵權的案件，
核心的關鍵就在於
合理使用



著作利用與著作財產權的限制

◼ 利用他人著作（即涉及對他人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行使）的行為，如不符
合著作財產權限制（及合理使用）的規定，即屬於著作財產權侵害行為

◼ 著作財產權限制
◼ 第44條至第63條→具體由立法者明列哪些行為不構成著作財產權的侵害
◼ 第65條第2項→社會上著作利用形態變化無窮，無法逐一列舉，以概括的「其他合

理使用」來處理（四款基準是參考美國著作權法第107條）

◼ 第64條：「Ⅰ依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之一至第五十條、
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第
六十條至第六十三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者，應明示其出處。

◼ Ⅱ前項明示出處，就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除不具名著作或著作人不明
者外，應以合理之方式為之。」

◼ 合理使用若未明示出處，仍有刑事責任



著作權法第56條的特殊規定

◼ 著作權法第56條，「Ⅰ廣播或電視，為公開播送之目的，得以自己之設
備錄音或錄影該著作。但以其公開播送業經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或合於
本法規定者為限。
Ⅱ前項錄製物除經著作權專責機關核准保存於指定之處所外，應於錄音
或錄影後六個月內銷燬之。

◼ 目前的廣播或電視都因消費者的需求，而必須要透過網際網路提供廣播
或電視節目，本身是傳統廣播或電視台，適用本條並無疑義，因為廣播
或電視業者都可以主張是為了公開播送的目的製作節目，但新興的
Podcast或OTT平台的聲音或影音節目，就無法主張不需要支付重製的費
用

◼ 目前電視節目顯少播出完就不作其他利用，無論是要授權予他人，或其
他保留超過六個月後，都可能無法符合本條規定，在製作節目時，仍應
將授權的取得當作原則



合理使用判斷基準

◼ 著作權法第65條：「Ⅰ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 Ⅱ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
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
準：

◼ 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 著作之性質。

◼ 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 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 法院可以審酌其他的情形，但上述的四項基準一定要審酌，但也可能審
酌的結果是認為該案件中哪幾款基準比較重要，並不是每題25分，平均
分配分數



合理使用判斷困難之處，
在於通常個案的事實往
往是難以釐清，而對於
著作財產權人的影響，
多數都是紙上談兵，以
LLM大語言模型的訓練
為例，其用以訓練的資
料，可能在不同階段有
不同的用法及作用，當
一篇文章被拆解成在多
重宇宙裡的不同定位點
及其間可能關連性高低
不一的權重、參數等，
這樣的著作利用算什麼？
沒錯，動作上有重製，
但與人類讀書類似…



AI訓練資料的合法性

◼ 大型生成式AI需要大量的資料進行預訓練，但目前最困擾的問題在於因
為權利碎片化的關係，不可能取得相關權利人對於將之用於AI訓練的合
法授權，目前各國對AI訓練資料的法律認定尚不明確

◼ 著作權法：可能必須要透過修法處理比較明確

➢ 日本著作權法第30條之4規定，「著作物在下列情形或其他非以自己
或他人享受該著作物中思想或感情表達為目的之情形下，得在必要範
圍內不限使用方式為利用。但依該著作物之種類、用途及其利用方式
可能對著作權人不當地造成損害者，不在此限：…二、供資訊分析
（係指從多數著作物或其他大量資訊中，擷取涉及該資訊構成之語言、
聲音、影像或其他要素之資訊，進行比較、分類或其他解析之行為…）
之用者。三、除前二款情形外，供不涉及人之感知而利用於電子計算
機資訊處理過程或其他利用者。…」



將他人著作用於AI訓練資料構成合理使用的可能

◼ 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利用的目的在於學習著作內容彼此間的關聯性，而
不是用於將之當作著作素材作為後續生成使用，應該是屬於正向評價

◼ 著作之性質：用於AI訓練的資料，並沒有非某特定著作不可，但確實需
要大量著作，這在過去的著作權案例中未曾出現過，但AI訓練並不是目
前著作所預定的用途，所以，針對此點而言，應該是中性評價

◼ 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AI訓練通常用到完整著作
（即令經過部分破壞，就著作權法而言，仍為幾乎全部的著作），就此
點而言，應該是負面評價

◼ 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授權他人將自己的著作作
為AI訓練使用，應該是有潛在市場，但是否全部的著作都是如此評價呢？
可能並不盡然，因為，AI訓練的資料需要的是Big Data，而不是傳統的
一對一授權，在沒有大量授權的機制之前，這一點恐怕也是中性評價



合理使用判斷基準

◼ 詼諧仿作是著作權領域一
個很有趣的問題，因為就
是要大量使用，而且通常
是商業性質（與其所使用
的著作相同的方式流通），
目前著作權法並沒有特別
規定，原則上是會依據第
65條第2項合理使用的規定
來處理

◼ 憲法言論自由的保障，會
是很重要的一個論點



Web 2.0各種UGC
平台，主要是透過
DMCA有關網路服
務提供者責任限制
的避風港條款，將
未取得合法授權而
上傳著作的責任放
在個別的使用者身
上，但不可能所有
的使用者都逐一取
得合法授權，所以，
平台開始向較大型
的音樂集體管理團
體、權利人取得授
權（廣告分潤）
+Notice & Take 
down維持平台營運







思想與表達二分原則

◼ 著作權法僅保護具
體的「表達」，不
保護抽象的「思想」

◼ 著作權法第10條之
1：「依本法取得
之著作權，其保護
僅及於該著作之表
達，而不及於其所
表達之思想、程序、
製程、系統、操作
方法、概念、原理、
發現。」



沒有權利，就沒
有救濟
主張他人侵權，
就要先找到他人
侵害的權利是什
麼？單純的玩法
屬於抽象的「方
法」，不在著作
權法保護的範圍，
因此，關鍵還是
在於玩法之外，
有沒有其他具體
「表達」侵害。
若沒有話，只能
試試不公平競爭。



抄襲大概是娛樂產業侵權訴
訟（或新聞）最常見的議題
◼ 音樂產業中利用他人既有
的音樂「採樣」是需要取
得授權的

◼ 司法實務上，有關抄襲案
件「接觸」的要件，在數
位、網路時代，幾乎完全
被架空，因為很難證明沒
有接觸

◼ 「實質近似」的要件成為
訴訟攻防的重點

◼ 生成式AI的普及應用，可
能導致抄襲的訴訟變複雜



機上盒本身其實只是
一個工具，讓螢幕可
以變身為數位電視，
但沒有像有線電視一
樣可以提供衛星頻道
內容收視，初期是賣
不動的，因為網路上
免費資源固然很多，
但許多家庭的使用者
不會複雜的操作、搜
尋等，就出現一堆號
稱免費第X台，其實
就是要有人去介接侵
權的內容



依著作權法第87條第1
項第8款，「明知他人
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
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
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
觸該等著作，有下列情
形之一而受有利益者：
(一)提供公眾使用匯集
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
腦程式。…
(三)製造、輸入或銷售
載有第一目之電腦程式
之設備或器材。」



106433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90號8樓

8/F., No. 290, Sec. 4, Jungshiau E.Rd., Taipei, Taiwan, R.O.C.

T. 886-2-27723152 F. 886-2-277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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